伊犁州奎屯医院医疗设备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
 采购项目编号:HYDF-2021-27
二、  采购组织类型：部门集中采购-委托中介机构 
三、  采购项目概况： 

        
	标项序号
	标段   情况
	标项名称
	数量
	单位
	预算金额(万元)
	简要规格描述
	备注

	1
	一标段
	监护仪6台
	1
	套
	28.5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2
	二标段
	长程视频脑电图测试仪
	1
	台
	38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动态血压记录仪
	10
	台
	30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3
	三标段
	肌电图诱发电位仪
	1
	台
	38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4
	四标段
	多关节主被动训练仪
	1
	台
	12.8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5
	五标段
	全自动高通量免疫分析仪
	1
	台
	48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6
	六标段
	微量元素分析仪
	1
	台
	45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7
	七标段
	口腔X射线计算机体层射线系统（CBCT）
	1
	套
	60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8
	八标段
	FBS功能性电刺激上下肢康复踏车
	1
	台
	20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9
	九标段
	体外高频热疗机
	1
	台
	160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10
	十标段
	多参数生命体征模拟仪
	1
	台
	23
	规格参数详见采购文件
	进口


四、  供应商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

（2）2.1投标企业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2.2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以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2.3投标人近三年无因投标申请人违约或不恰当履约引起的合同终止、纠纷、争议、仲裁和公诉纪录；投标人必须提供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在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查询）（2.1—2.3查询结果截图日期必须在发布公告日期之后且加盖公司公章当原件，否则视为无效证件，信用中国需下载信用报告，本项目不接受失信供应商投标）

（3）提供有效期内且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副本原件或三证合一的正本或副本原件；

（4）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授权委托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5）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6）投标企业须提供投标人（被授权人）2021年3月至2021年08月有效的社保证明原件加盖公章；

（7）投标商必须具有《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8）所投货物厂家授权书（进口设备标段需提供）；

（9）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供应商报名及采购文件发售时间、地址、售价:

1. 采购文件发售时间：2021-09-24至2021-09-29
上午： 10:00-14:00 
下午： 16:00-20:00 
2.获取采购文件地址：新疆宏裕鼎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西环路20号综合楼4楼招标室）
3.获取采购文件方式：现场领取 
4.采购文件售价(元)：200
六、  投标文件提交截止时间：2021-10-15上午10:30:00
七、  投标文件提交地址：新疆宏裕鼎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西环路20号综合楼4楼开标室）
八、  投标文件开启时间：2021-10-15上午10:30:00 
九、  投标地址：新疆宏裕鼎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西环路20号综合楼4楼开标室）

十、  保证金及交付方式：

	序号
	标项名称
	投标保证金金额（元）
	开户银行
	收款账号/行号
	交付方式
	备注

	1
	一标段
	57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宁辽宁路支行
	65050110260000001170/105898000139
	转账
	基本账户转出

	2
	二标段
	13000
	
	
	
	

	3
	三标段
	7000
	
	
	
	

	4
	四标段
	2500
	
	
	
	

	5
	五标段
	9600
	
	
	
	

	6
	六标段
	9000
	
	
	
	
	

	7
	七标段
	12000
	
	
	
	

	8
	八标段
	4000
	
	
	
	

	9
	九标段
	32000
	
	
	
	

	10
	十标段
	4600
	
	
	
	


十一、    其他事项：
1、购买公开文件时须提交的文件资料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投标企业公章。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企业公章）。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4]185号文）； 

（三）《财政部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四）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 

（五）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六）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文）   

其他事项

本项目公告期限为5个工作日，供应商认为采购文件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自收到采购文件之日（发售截止日之后收到采购文件的，以发售截止日为准）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公告发布后的第6个工作日）起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供应商对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的答复不满意或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十二、    联系方式
1、采购代理机构名称：新疆宏裕鼎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纪元
 
联系电话：18999586926
地址：新疆伊犁州伊宁市西环路20号综合楼4楼招标室 
采购人名称： 伊犁州奎屯医院

联系人：李娟 
联系电话：13899549860   
3、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名称：奎屯市财政局采购办
联系人：张宏伟
监督投诉电话：0992-3226234
